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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企業之合併（m e r g e r）或購買

（a c q u i s i t i o n）合稱「企業併購」，於

國外已行之多年，蔚為企業對外擴充

之重要手段。以美國為例，在過去短

短的一百年間即產生了四次重要的企

業併購風潮。本國自9 1年公布「企業

併購法」起，建立了企業併購之基礎

法制，企業為加速成長、降低成本、

減少風險或租稅之節省，紛紛投入併

購之行列。

此亦是筆者近日常接獲營業單位

徵授信經辦來電詢問，企業併購會計

處理之相關問題，包括：「借戶甲公

司合併乙公司，所提供之合併財務報

表應如何判斷其正確性？是不是將二

家公司之各項相同之會計科目相加即

可？」、「為何借戶提供的合併財務報

表股東權益項下之‘實收資本額’與

借戶合併前之資本額一樣，不是應該

甲乙二家公司之資本額相加才對嗎？」

及「二家公司合併前及合併後損益應

如何表示？該借戶將二家公司之營收

數字相加，編製合併日之損益表對

嗎？」. . . . . . .等諸多問題，足見同仁

對於「企業併購之會計處理」較為陌

生。

貳、企業併購

依據「企業併購法」之定義，所

謂「併購」係指企業之合併、收購及

分割。

「合併」係指依該法或其他法律規

定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之

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

務；或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

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

義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

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

作為對價之行為。

「收購」係指公司依該法、公司

法、證券交易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

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取得他公司之股

份、營業或財產，並以股份、現金或

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

「分割」則係指公司依該法或其他

法律規定將其得獨立營運之一部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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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之營業讓與既存或新設之他公司，

作為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發行新股予

該公司或該公司股東對價之行為。

限於篇幅，本文以討論徵授信同

仁最常詢問的「企業合併之會計處理」

為主；有關「企業合併及分割之案

例」，讀者如有興趣可自公開資訊觀

測站 http://mops.tse.com.tw 下載

「宏 股份有限公司91年1月25日之公

開說明書」，參閱其中關於「宏 電

腦、宏 科技及緯創資通之併購案」

。【註】

參、權益結合法

企業合併之會計處理，可分為權

益結合法（p o o l i n g - o f - i n t e r e s t

m e t h o d）及購買法 （p u r c h a s e

m e t h o d）兩種，此二法並非自由選

擇，須依交易實質而定。依據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8 5年1 0月1 8日（8 5）基

秘字第2 2 0號、2 2 1號解釋函規定，當

企業符合特定之十二項條件時（詳表

一），即必須採用「權益結合法」，否

則即須依據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 5號

之規定採用「購買法」。

O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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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採用「權益結合法」之十二項特定條件

一、各參與結合公司之特性：

1.自主權（兩年之規定） 各參與結合公司於結合計畫開始前兩年起，必須連續兩年均

擁有自主權，且不得為其他公司之子公司或部門，所謂結合

計劃開始日，係指對外公開宣告股份交換比例之日，或通知

股東股份交換比例之日兩者中之較早者。

2.獨立性（10％之規定） 每一參與結合公司必須各自獨立，亦即在結合計劃開始日及

完成日任一參與結合之公司，被其他各參與結合公司所持有

表決權股數，不得超過其發行在外股數之10％。

二、結合行為：

3.單一交易（或計劃開 結合行為必須以一筆單一交易完成，或依某一特定計畫於計

畫開始日後一年內完成。惟因管理當局無法控制之訴訟、法

令規定之因素致結合計畫無法於一年內完成者，不在此限。

4.普通股之交換 結合計畫完成時，發行公司必須發行普通股交換被結合公司

大部分( 9 0％以上)流通在外表決權股份。新發行之普通股必

須與該公司流通在外之普通股擁有相同權利。交換股數之計

算不得包括結合計畫開始日之前發行公司及其子公司業已取

得並持有之被結合公司股份、結合計畫開始日（含）之後發

行公司及其子公司非以股份交換方式取得之被結合公司股

份、及結合計畫完成後仍流通在外之被結合公司股份。此

外，被結合公司若於結合計畫開始日之前取得發行公司之股

份時，應將所持有發行公司之股份換算成被結合公司之約當

股數，自交換股數中減除，以計算此90％之限制。

始後一年內完成）

（90％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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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得為結合而有權益 結合計畫開始日前兩年起至結合計畫完成日止，各參與結合

公司均不得變更具有表決權普通股之權益以利結合之進行，

例如發放超額股利予股東、發行新股、股權交換、註銷股

票。

6.僅能因結合以外之 結合計畫開始日起至完成日止，各參與結合公司均不得為企

業結合之目的而購回其自身發行之表決權股份，若因其他原

因而持有表決權庫藏股份者，其持股亦不得超過正常數額。

7.權益比例不得變更 各參與結合公司各具有表決權普通股股東間之相對權益比

例，在結合前與結合後均須維持不變。

8.表決權立即得以行使 各股東對於結合後新個體的表決權，須在結合完成後可立即

行使，且對表決權之行使不可有任何限制。

9.不得有未決條件 結合契約中，不得含有或有發行股份及其他或有價金等條

款。但非支付給參與結合公司股東之其他或有價金不在此

限。

三、不得預先安排交易：

10.發行公司不得同意 發行公司不得事先同意於結合後購回或註銷其因結合而發行

之股份。

11.發行公司不得圖利 發行公司不得為圖利任一參與結合公司之股東而作財務安

排。

12.發行公司不得計劃於 發行公司不得計劃於結合完成後兩年內處分任一參與結合公

司之重要資產，惟處分正常營運過程中之閒置資產不在此

限。

之變動（兩年之規定）

目的而購回股份

購回股份

舊股東

兩年內處分資產

案例一：權益結合法（以被合併企業之

帳面價值入帳）

甲乙二公司採權益結合法合併，由

甲公司發行股票，以換取乙公司之股

票，或取得乙公司之資產，因而乙公司

原來的股東成為甲公司之股東。二公司

之股東於併購後仍繼續存在（此為權益

結合法與購買法主要不同之處），股東

並無換人，並無類似資產買賣之交易發

生，因此入帳時不以「公平價值」為基

礎，而係以乙公司原來之「帳面價值」

入帳，其會計處理方式如「表二」。

表二：

權益結合法

合併前甲公司

帳面價值

合併前乙公司

帳面價值
合併後甲公司

流動資產 ＄50      ＋ ＄25    ＝ ＄75

固定資產 50      ＋ 25    ＝ 75

資產總計 ＄100      ＋ ＄50    ＝ ＄150

負債 ＄40      ＋ ＄20    ＝ ＄60

股東權益 60      ＋ 30    ＝ 90

負債及淨值總計 ＄100      ＋ ＄50    ＝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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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權益結合法之十二項條件，

係會計基金會依據「美國會計準則委

員會第16號意見書（APB Opinion No.

16，Business Combination）」所訂定

內容提出之解釋函。近期採用權益結

合法者為「長榮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

司」合併「立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其合併基準日為91年11月1日。

惟美國一般公認會計準則「S F A S

1 4 1」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 F R S）第

3號，已分別於2 0 0 1年及2 0 0 4年採用

「 收 購 會 計 法 （ P u r c h a s e

A c c o u n t i n g）」，做為企業併購交易唯

一入帳方法，並摒棄過去廣為引用的

「權益結合法」。

有鑑於此，本國會計基金會除於

9 4年1 2月2 2日修訂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第2 5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

理」（以下簡稱「第2 5號公報」）以因

應國際潮流外，亦著手研擬廢除權益

結合法之會計處理。

肆、購買法

依據第2 5號公報第4段之定義，

「購買法」係將企業合併視為一個公司

收購另一個公司之交易。收購公司將

收購之淨資產按成本入帳，其收購成

本超過有形及可辨認無形資產之公平

價值扣除承擔之負債後淨額部分，應

認列為「商譽」。取得年度之「合併損

益」，包括收購公司當年度全年損益及

被收購公司於收購日後扣除少數股東

所享權益之損益。

第2 5號公報第1 7段規定企業合併

之會計處理，因收購而取得之可辨認

資產與承擔之負債，不論是否列示於

被收購公司之財務報表上，均應按收

購日之公平價值衡量。若收購成本超

過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應

將超過部份列為「商譽」（案例二）；

若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超過

收購成本，則其差額應就非流動資產

（非採權益法評價之金融資產、待處分

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及預付退休金

或其他退休給付除外）分別將其公平

價值「等比例減少之」，若減少至零仍

有差額時，應將該差額列為「非常利

益」（案例三）。

案例二：購買法（收購成本超過淨資

產公平價值總額）

9 6年1月1日甲公司以現金＄4 0元

收購乙公司全部股份，乙公司依合併

契約規定同時辦理解散，甲公司合併

乙公司時之相關會計處理，詳如下列

「分錄」及「表三」。

O :43
專．題．論．述



2006

25

NO :43
專．題．論．述

96/01/01    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簡稱：長期投資） 40 

現　　金

40

96/01/01    流動資產（包括：銀行存款、應收帳款、存貨等） 30

固定資產（包括：土地、建築物、設備等） 30

商　　譽 10

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簡稱：長期投資） 40

負　　債（包括：應付票據、應付帳款等） 30

表三：

購買法

合併前甲公司
帳面價值

合併前乙公司
公平價值

合併後甲公司

流動資產 ＄10                ＄30               ＄40

長期投資 40 

固定資產 50                  30                 80

商譽 10

資產總計 ＄100                ＄60              ＄130

負債 ＄40                ＄30               ＄70

股東權益 60                  30                 60

負債及淨值總計 ＄100                ＄60              ＄130

案例三：購買法（淨資產公平價值超

過收購成本，且有差額列為

「非常利益」）

9 6年1月1日甲公司以現金＄2 0元

收購乙公司全部股份，乙公司依合併

契約規定同時辦理解散，甲公司合併

乙公司時之相關會計處理，詳如下列

「分錄」及「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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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歸納上述案例，可知權益結合法

與購買法對財務報表之影響，因處理

方式不同將產生下列差異：

（一）資產負債項目：

1.採用權益結合法時，被合併企

業之資產及負債，係以原來之

歷史成本轉入合併企業。

2.採用購買法時，被合併企業之

資產及負債，係以合併時之公

平價值轉入合併企業，而合併

企業本身既有之資產及負債則

仍維持原來之歷史成本。

96/01/01  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簡稱：長期投資） 20

現　　金 20

96/01/01  流動資產（包括：銀行存款、應收帳款、存貨等） 45

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簡稱：長期投資） 20

負　　債（包括：應付票據、應付帳款等） 10

非常利益－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 15

【註】乙公司淨資產公平價值（5 0）超過甲公司收購成本（2 0），其差額（3 0）扣除固

定資產公平價值（1 5）後仍有餘額（1 5），將該餘額（1 5）列為「非常利益－採

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

表四：

購買法

合併前甲公司

帳面價值

合併前乙公司

公平價值
合併後甲公司

流動資產 ＄30               ＄45                 ＄75

長期投資 20

固定資產 50                 15                   50

資產總計 ＄100               ＄60                ＄125

負債 ＄40               ＄10                 ＄50

股東權益 60                 50                   75

負債及淨值總計 ＄100               ＄6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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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東權益項目：

1.採用權益結合法時，被合併企

業之資本總額轉入合併企業資

本之一部分，保留盈餘亦轉入

為合併企業之保留盈餘。

2.採用購買法時，若以現金或股

票以外之方式為之，則合併後

之股東權益，仍為合併企業原

來之股東權益，不因合併而變

動；若以發行股 票之方式為

之，發行企業合併後之股東權

益所增加部分，為新發行股份

之公平價值總額。

（三）損益表項目：

1.採用權益結合法時，因無交易

發生，兩合併企業視為自始合

併，因此合併年度之損益包括

被合併企業全年度之損益。

2.若合併係在期中完成，則在購

買法下，合併企業年底所計算

之損益，除自己 原有之部分

外，另包括被合併企業於合併

日後所發生之損益。

權益結合法 購買法

參與合併公司權益結合，維持其原有相

互關係，無買方賣方之分。

所有資產、負債依原帳面值入帳。

除少數例外情形，合併個體的保留盈餘

為原各公司之和。

合併個體淨利為各公司全年淨利之和。

各公司報表需調整為同一會計基礎下應

有之金額再進行合併。

一切合併費用，視為合併個體之費用處理。

以股票交換方式取得。

保留盈餘可能因合併而減少，不可能增

加。

買方公司之淨利包括其本身全年及其他

被合併公司合併日後的淨利。

允許各合併公司採用不同的會計方法。

因合併所發生之直接費用，除股票之登記與
發行成本外，餘皆為購買成本之增加。

以支付現金、交付之非現金資產或發行

股票等方式取得。

係一企業購買他企業之淨資產。

購得淨資產依公平市價入帳。購買成本

與各項可辨認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市價之

差為「商譽」。

【註】宏 電腦、宏 科技及緯創資通併

購案簡介：

（一）公司簡稱

宏電：宏 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緯創：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宏科：宏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宏 ：宏 股份有限公司

（二）分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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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電公司依公司法辦理研製服務

相關營業(含資產、負債)分割予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之分割作

業(基準日：9 1年2月2 8日），屬集

團內企業改造，在集團內無實質

重大資產變化，不影響換股比

例。

（三）合併背景

宏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宏 電腦

股份有限公司合併(基準日：9 1年3

月2 7日)，並以宏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為存續公司，惟依據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9 1年2月2 2日( 9 1 )基

祕字第0 2 8號函釋，宏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與宏 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案符合該函釋之「反向併購」

條件，在會計處理上以宏 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為收購公司，宏 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為被收購公司，合

併後財務報表係以宏 電腦股份有

限公司為主予以編製。

（四）反向併購

依據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 1年2月

2 2日( 9 1 )基祕字第0 2 8號函釋內容

說明，所謂「反向併購」係由被

收購公司發行權益證券進行股權

交換，亦即法律形式之收購公司

係經濟實質之被收購公司，反

之，法律形式之被收購公司則為

經濟實質之收購公司。

（五）收購公司

依據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2 5號

「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

以交換權益證券從事企業合併

時，發行權益證券之一方，通常

係收購公司。

O :43
專．題．論．述

「華南金控月刊」竭誠歡迎您的投稿或建議。來稿或來函請寄至華南銀行徵

信部經研或e-mail：judylee@hncb.com.tw，如獲刊登，將贈送稿酬。

稿件內容得為

1、 財經專業理論或實務之論著、翻譯、報告等。

2、 文藝創作、各種心得體會、活動花絮等。

3、 各種喜訊包括結婚、生子女等，可附相片說明姓名、單位等。

4、 如需退稿請於稿件內註明，如未說明將由編者逕行處理。

華南金控月刊編輯委員會敬邀

電話：(02)23713111∼2513

稿 約


